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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社会的发展是否要进行阶段划分，以及如何进行阶段划分

以及在确定了一个发展阶段之后，要不要继续进行几个阶段的划分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同

时也是必要的现实问题。《哥达纲领批判》的特殊时期便赋予了未来社会发展阶段更多的现实色彩。而

针对马克思的未来社会发展理论，后人展开了不同方面的争论，通过廓清当下对于此理论的一些误区，

更好地使这一理论为我们深刻认识社会发展理论、始终坚定共产主义、准确把握我国新发展阶段发挥其

应有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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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rise of the proletariat to the advanced stage of communism, whether and how the devel-
opment of society should be divided into stages and after determining a stage of development, 
whether to divide several stages are not only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blems, but also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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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The special period of Criticism of the Gotha Program gives more realistic color to the 
stage of future social development. In view of Marx’s theory of future social development, later 
generations have launched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debate, by clarifying some of the current mi-
sunderstanding of this theory, better make this theory for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lways firm communism, and accurately grasp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of 
our country to play its due guiding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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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是怎样才能对我们所处在的历史方位与发展阶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1]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对未来的社

会走向作过各种各样的设想。马克思在他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哲学与经济两个方面对异

化论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并得出资本主义必将被替代的重要结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分工角度理解社

会发展理论，即社会发展的历史主体、基本形式、最终目标等。马克思勾勒出了共产社会的最普遍、最

基本的特点，因此，有必要根据社会的发展规律，为新的社会设定一个较大的、必需的发展阶段。于是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前所未有地设计出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 

2. 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划分缘起 

马克思在完成《资本论》的研究并且发表了该本巨著的第一卷后，经历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的洗礼，

在思想上得到了极大的凝练升华和现实的实践经验总结的特殊时期，再加上为了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

领草案的严重错误的特殊目的，因拉萨尔派忽视马克思对《德国工人纲领》草案的猛烈批判，仍然将其

中一些极具混淆的空想和妥协主张提交至大会上。在这三重奠基下，《哥达纲领批判》应运而生。 
马克思之所以对未来社会进行划分，是因为他要破除拉萨尔派想象出的一个包含着全部资本主义逻

辑在内的未来社会。而要想破除这一欺骗性的建构，首先就要从他们所谓的劳动意识形态入手。拉萨尔

主义在《德国工人纲领》中说，所有的财富和所有的文明都是由劳动产生的，而且，由于只有在社会中，

才有可能产生有用的劳动，因此，劳动的收益就应该完全地、完全地、完全地归属于所有的社会成员。

([2], p. 357)在这里，首先，劳动并非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在马克思的澄清下，拉萨尔主义的这一说法是

不够全面和准确的。因为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劳动才会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因为在资本的逻辑下，

资本家以自然界一切资料的所有者身份看待一切，并非从事实际生产劳动，他却拥有着比劳动者高出几

十倍甚至几百倍的财富。再有，除劳动，大自然的一切资源也是财富的源泉。第二，“不折不扣”的空

谈性。在承认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前提下，拉萨尔主义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纲领，则是站到了与无产

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那一边。拉萨尔主义认为所谓的有益劳动所得的那部分应当属于社会，除去用来

维持社会的那部分，才是归属于各个劳动者所得。按照拉萨尔主义的说法，有益劳动所得首先要满足政

府，因为按他们的划分，维护社会的那部分的机关是政府；其次因为私有财产是维持现存社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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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还要再满足私有者。这样一来，“不折不扣”归劳动者所有便成了一句空谈。并且，即使是在共产

主义社会，“不折不扣”也并非存在。比如，用于追加生产的、应对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的、拿来补偿

生产资料的等等。第三，大谈如何在分配做到公平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无论哪一种消费资源的配置，

都只是生产环境自身配置的一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配置，又体现了生产方式自身的特性。([2], p. 356)
也就是说，以何种方式做到分配公平，从根本上来说是依赖于现存的生产力状况。拉萨尔主义无视公平

分配自身所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得再怎么探讨这些原则都无济于事。正如马克思所比喻的，这就好像，

当奴隶们最后发现他们是奴隶制的奥秘，准备造反的时候，有一个被一种古老的思想所约束的人，却在

造反的宣言上写到，奴隶制必须被废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给养最多不能超过某个非常低的

标准！”([2], p. 370)我们并不能站在表层上说什么样的分配是公平或是不公平的，而是要在生产层面上

探寻，现有的分配不公平的根源在哪里，既有的社会财富是如何而来。 
因为拉萨尔派的空想和小资产阶级色彩，一个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中，被拉萨尔主义所谓的“不

知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分配”、“平等权利”、“消除一切社会和政治不平等”、“靠国家帮助

建立生产合作社”、“自由国家”等的唱高调形式和忽视社会发展规律的教条充斥，给真正的共产主义

社会蒙上了一层黑布，而这样的纲领草案势必会让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非共产主义者，都造成观念上

的混淆和实践上的混乱。拉萨尔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的空想，使得马克思有必详尽论证未来社会的分配原

则及其必然的发展。因为，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是根据确切的已经被证明了的科学资料，较为详尽地

确定目前可以确定地东西，而拉萨尔主义背叛了马克思，尽是通篇地含糊不清地笼统的教条。在冷静考

察如何在没有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在认真思考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进行有效管理等，马克思

得出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其中就包括过渡时期和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的理论内容。 

3. 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主要争论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未来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

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此前提下，又补充了个“过渡时期”。在文中马克思尤其详尽地论述了第一

阶段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并证明第一阶段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要阶段。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一书

中，对这个阶段作了进一步的分类，并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社会的初级阶段”统称为“社会主义社会”，

并将共产社会概括为“高级阶段”。 

3.1. 关于划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标准争论 

学界普遍认同经济标准，即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划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共产社会，在

经济上，在道德上，在精神上，在各个方面都还带着它产生时的旧时代的烙印。东德学者 R·德鲁贝克

强调，只有彻底巩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发展。[3]依我之见，只有通过这种持续发展的建设，才

能逐步建立起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3.1.1. 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分配标准 
首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王明哲总结到，由于生产资料决定了分配体制，最终决定了分配体制

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因此，共和社会只能是一个公有制的社会。[4] 
其次，在分配制度上，石杰胜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按劳分配是一种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分配

方式。这是因为按劳分配，体现的是形式的而不是实质的公平。[5]石杰胜的观点，在我眼里，是有一定事

理的。每个人自出生就带有着与他人完全不同的基因，其中就包括劳动能力基因。再加上后天的意外事故

或者环境影响劳动积极性，那么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凭借看似公平的各凭本事赚得基本生活资料必然不是均

等的。而各个劳动者凭借这些起初就不均等的生活资料进行长年累月地积累，贫富差距势必会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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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的社会主义者相信，只有解决了分配问题，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张云飞认为，这种分配决定论

是对历史的完全颠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基于劳动量的多少的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实

行基于需求量的多少的分配原则。这一分配原则的制订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而定的。而那些过

度看重分配，甚至离开生产方式谈分配，试图用分配的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的观点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由于生产决定分配，分配的生产方式将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动而变动。 

3.1.2. 生产方式标准 
同时，也有学者对分类标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李旭华提出，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可

以把人类发展的目标划分为几个时期。[6]以此可见，李旭华认为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划分的标准影视作为

社会主体的人。他建议，划分共产主义社会阶段的标准应该是生产方式。于光远谈到，在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上，要有科学的认识，把这两个标准当作划分的基础是不一样的，要有区别；在对生产关系发展阶

段进行划分时，应当把生产关系作为衡量标准。[7] 
在我看来，对于共产主义社会阶段的标准划分，应当考虑各个方面的综合状况，缺少任一方面的社

会都会导致共产主义社会阶段的错乱。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没有用生产力或生产

关系作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他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历史产生的合力，寻找人类社会发展史

的钥匙。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以一种综合的方式来看问题，必须把一切根本要素都考虑进去，因为这些

要素加在一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成熟度。 

3.2. 关于《哥达纲领批判》中共产主义社会阶段的数量争论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的争论点在于阶段的数量，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3.2.1. 两阶段说 
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李达，在 1959 年写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在文中指出了马克

思的共产主义两阶段论，说明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

要用什么样的途径去实现共产主义。”[8]在检索到的 34 篇相关研究文献中，大部分学者都对共产主

义社会的两阶段论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语句做了自己的解读。郭志鹏等人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

“第一阶段”，并没有“在其本身的基础上得到发展”，而是在经历了长期的磨难之后，才从资本主

义社会中诞生。[9]所以要想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走向高级阶段就要充分发展社会主义.从马克思的学

说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起构成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形式，即作为两个发展程度由低到高的阶

段存在于此形态中。所以，只有对社会主义给予充分的发展，才能提及共产主义并实现共产主义。而

在苏联共产党人在实践工作中得出结论。在社会主义阶段中发达程度有高有低，建设程度有深有浅，

而这无论是发达阶段还是不发达阶段都为走向共产主义创造基本前提。苏联共产党人并且认为，提出

这两个阶段，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整个发展阶段路线并不冲突，只是使得这一条路线更

清晰。 

3.2.2. 三阶段说 
列宁将资本主义的顺利转型分为三个阶段，即“长久的阵痛”、“第一阶段”以及“高级阶段”。

[10]关娜等人认为，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将未来的社会划分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和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两个阶段，在此前提下，又补充了个“过渡时期”。这个补充并不是赘述，

而是更加细化为三个阶段。[11]相比于郭志鹏等人的观点，关娜等人的观点则更为细致，她们将共产主义

社会进程更细化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进程，从而就多了一个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过渡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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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五阶段说 
燕宏远曾在做马克思书信摘译的时候转述到，马克思曾在给勒泽尔的信中提到，他是将共产主义社

会形态划分为五段的。燕宏远认为，这一点完全是在断章取义。首先，这封信并非马克思的原稿，而是

勒泽尔转述的，它的真实性有待考证。再者，在转述的信中马克思并非是在谈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而是就当时的德国革命谈它要经历哪些发展阶段。其次，看这五个阶段中的前两阶段，他们分别是资产

阶级接管统治国家的权力的民主共和国阶段，小资产阶级接替资产阶级管理权力的共和国阶段。但这两

个明显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发展阶段，是不能归类到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 

3.2.4. 无限阶段说 
邵帅认为，根据社会发展是一个无限曲折延伸并且不断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哥达纲领批判》中划

分的两个阶段是不对称的，但这种观点很难成立。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本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特

征上有着明显区别的，它们是统化为一的。从各自的一般特征来看，初级阶段是与高级阶段对应的。为

此，陆敬国就认为，这一观点它忽视了事物发展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事物的无限发展原理并不要

求一个特定的社会有无限个历史发展阶段，这明显是与一般社会更替规律相违背的。 

3.3. 关于过渡时期终止的界限争论 

对于探讨过渡时期的起止界限问题，首先要弄清它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正如马克思主义在哥达

纲领批判中所写，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存在着一个革命性的转型期。与此相应的，还有一种只

有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才能实行的政治转型期。[12]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对现实共产主义的疑虑的所做出的回

答，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灭亡之后，共产主义社会里会呈现出怎样的国家制度体系，并且这些国家制度体

系在多大程度上全新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过渡时期是革命变革时期，也是相应的政治过渡时期。在这两个步调上大体一致

的过渡时期，需要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专政才能得到稳固。至于过渡时期何以必要，张祖晏认为，第一，

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要想实现公有制，就必须以完全不同于小型的有组织的规

模化生产，而是以一种高度配合的分工协作的社会生产为前提。而这样高度合作的生产力，只有在资本

主义社会被颠覆之后，才能建立起来。第二，共产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在制度

方面完全不存在继承关系，新社会，新制度都需要重建，而这是需要花费一段时间的。马克思也十分清

楚，他所构想的按劳分配的平等社会并非是纯粹的共产主义平等社会，而是带有些许资产阶级性质的。

在这个地方，平等的权利在原则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

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2], pp. 363-364)但是，

即使这样，平等的权利仍然受到资产阶级框架的约束。因此，过渡时期是完全必要的，并且也是不可避

免的。 
在回答完这些基本问题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即所谓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

会，是指“共产社会”的高级阶段，或就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仔细看这些争论，无非就是围

绕过渡时期应该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又应该从什么时间结束以及到底该不该把第一阶段归入到过渡时期

里面去。对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过渡时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3.3.1. “小过渡”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实际上是指“共产主

义的初级阶段”。[11]这也就是学术上常说的“小过渡”。 
认同“小过渡”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界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由第一阶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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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阶段组成，而过渡时期就是指革命转变时期。由此可以看出，第一阶段已经明显具有共产主义的一

般特征，所以从理论上可以推论出，过渡或是转型时期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之

间的。[13]另外，按照马克思的未来社会发展阶段思想的写作顺序，如果第一阶段算过渡，我们看到的文

本应该是按照过渡时期、第一阶段、高级阶段的顺序呈现的。但事实正好相反。 
“小过渡”的观点同时也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阶级和国家已然不复存在，因为在整个

过渡时期，消灭阶级和国家便早已作为这一时期的总任务。他们认为马克思始终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

阶段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并搬出马克思以往著作加以佐证。《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劳动

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在其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将建立一个联盟，以取代旧有的公

民社会，消除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抗。([2], p. 194)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

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14]同样，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中，列宁也把消灭阶级作为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由此，“小过渡”论者就得出，未来社会是不存在阶级的，没有阶级，国家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另外，

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描述，“旧的社会分工已经消失，劳动已

经不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手段，而是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2], p. 568)分工的消失与异化劳动的消

除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压迫和剥削。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平等的劳动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

一种新型的平等互助的社会关系，即使他们之间在拥有消费品的社会成员数量上存在事实上的差异。社

会已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民主有了极大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国家的消灭，全体社会成员都是完全的“自

由人”。 
但反对“小过渡”的学者则认为“小过渡”完全不能自圆其说。他们认为，首先，“小过渡”有理

论缺陷。“小过渡”的观点是忽略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初期中“按劳分配”的观点，是带有资产

阶级色彩的。因为马克思曾说，在此，平等权原则上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但是，此阶段的平等权始终

是被限制在资产阶级范围之内。([2], pp. 363-364)为此，马克思也一再强调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四带着

脱胎于旧社会的各种痕迹。按劳分配实际上就是按能力分配，这其中实质上承认了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天

赋有高有低，能力有大有小，而这无法避免可能会产生新的贫富差距，而这很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对共

产主义的设想。再者，“小过渡”有实践困境。按照“小过渡”的说法，社会主义社会不属于过渡时期，

那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是属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但毫无疑问，事实上，中国的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是不符合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一般特征的描述的。[13]另外，“小过渡”的提法本身

就带有一些激进的色彩，小意味着短，短意味着快，快意味着急。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急于实现更高

一级的社会形态容易遭到反噬。 

3.3.2. “大过渡” 
第二种解释认为，这里的“共产社会”是指“共产社会的高级阶段”，是说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

级阶段之前都是从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或者转型时期，直到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到高级阶段的发

展，都应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1]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大过渡”。 
认同“大过渡”的学者认为，单就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从仍然执行着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按

劳分配制度来看，共产社会的初级阶段还是一个过渡期。 
其次，“大过渡”认为，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社会形态，那么，共产主义社会

的第一阶段，当然就是介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承上启后下的、不容割裂的过渡时

期。 
但反对“大过渡”的学者则认为“大过渡”也完全是在自说自话。他们认为，“大过渡”完全是拉

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时间战线。“大过渡”刻意模糊了两个阶段的一般特征界限，将第一阶段同把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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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作为主要任务的革命转变时期一同看作是一个整体，这无疑在实践上扩大了阶级斗争，从而对社会

生产力的建设和发展上有所疏忽，在国家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即使第一阶段仍然达到充分发展的阶段，这

无疑会拖慢未来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 
结合“小过渡”和“大过渡”的论点，我们首先可以得出结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存在

着一个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关的特征，马克思在法国阶级斗争中指出：“这种社会主义是一种阶级无

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必要的过渡阶段，它要宣告一场革命，消除一切阶级差异，消除一切由此而来的一

切生产关系，消除与这些生产关系相对应的一切社会关系，并消除由此而来的一切思想。([2], p. 532)也
就是说，目前，我们只能得出的结论是，过渡或者转型期的结束，不可能也不应当从它刚进入共产主义

社会第一阶段那刻就开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学界已普遍认为过渡时期指的是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过渡到共

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过渡时期的终点并非是刚刚进入共产主

义第一阶段的时间，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与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特点相吻合，它从旧社会中诞生，其

本身就是一个过渡形态，过渡时期是在第一阶段之中甚至是结束之时完成的。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

高级阶段的描述中可以发展，他是用了“只有……才……”的结构，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只有的那

部分是才的那部分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不要排除这些条件在实施高级阶段之前已经存在的可

能性。另外，过渡时期并非是一个僵死的教条阶段，它有可能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前半阶段完成，

也可能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后半阶段完成。 
我们至少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过渡或是转型期的结束，就是共产社会的第一个阶段，它是在共产

社会的前一半结束，还是在全面发展的阶段立即结束，或者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结束，这一点，马克思

没有说。[13]其实这也符合马克思的一贯主张，即依据既有的材料确定目前所能确定的东西，不做任何虚

无缥缈地猜想和预测。 

3.4.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是一种社会形式的争论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是单独的社会形式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以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为例进行

讨论。就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马克思百余年前的某些论断，已经无法涵盖今天的社会主

义。所以，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社会形式。”([2], p. 568)事实

上，对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与界定并不是马克思给出的，马克思本人在著作中也并没有实质区分共产主义

和社会主义，解答这些问题的是列宁。他不仅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未来社会发

展的不同阶段，而且还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一般称为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并着重指

出“在科学观方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11] 

3.4.1. 社会主义社会是个单独的社会形式 
对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单独的社会形式持有赞同观点的学者们认为，首先，依据生产力标准，社

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根据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在生产力的总体

特征的描述，如若生产力达不到使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得发展水平，无法满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人

们的需求程度，就不能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其次，从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难度来看，

真正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为长期存在并且根深蒂固的旧的生产关系、交往方式等变得异常困难，实

现这一目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一定要有一种单独的社会形式来连接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

主义社会。最后，无论是从现在不复存在的苏联还是当今处在发展中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来

看，应该继承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精髓，敢于突破，把社会主义社会确定为一个独

立的社会形态。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8260


马亚慧 
 

 

DOI: 10.12677/acpp.2023.128260 1559 哲学进展 
 

3.4.2.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个独立社会形态 
但有一些学者对此持否认态度，他们则认为，无论是直接依据马克思，还是依据列宁对马克思的理

论的解读，作为独立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它的第一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即这种独立社

会形态发展中的一个小阶段。因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经论证到，社会主义在生产资料社会

化、消除剥削、有计划地生产、创造有利于人类的各种社会关系等方面，具有与共产主义社会相同的性

质。社会主义由于具有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不同的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列宁一再地强调指出，共产

主义，只有彻底巩固了，才能发展。[15] 
皋艳谈到，要想判定一个社会形态是独立的，是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的社会形态，那它必须要有不

同于其他社会形态的内在固有矛盾和支撑它运转的自身发展规律。[16]奚广庆认为，细致地观察现实中的

社会主义社会，它虽然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但是它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在各个方面的发展程度上与

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有深有浅，诸如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所有制形式上、分配制度上以及人们的思想觉

悟上等等。[17]在当今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因为现有的科学材料不足，难以支撑对未来社会的

具体地细致入微地设想和规划，但透过现象看其内部的本质特征，尽管没有与所有特征一一对应，但还

是在马克思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范畴之内的，并且隐隐有了第一阶段的迹象。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在

共产社会中，必然会有风格多样的发展阶段，但不能因为它们表象上的各具特色就忽视它们本质上的一

致属性，即共产主义社会属性。 

4. 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启示 

4.1. 对社会主义社会要有清醒认知 

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的解读中，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二者只

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差异，在生产力基础上的人的发展状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上有所不同。在生

产力发展到能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水平时，与高级阶段相衔接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就会过渡到高级阶段。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归属的争论，其实是为了给社会主义社会明确定位，通过定位才能更好理解关

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内涵问题和其他外延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属

于一个单独的新形态，它的充其量只是个特定阶段，或者说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时期。 
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接续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独立社会形态的一个中间的非独立社会形态。它与

共产主义社会一样，生产资料已经不是社会的极少数人用于财富积累的资本。社会主义社会只是个在通

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其中一个休憩阶段，为的只是给共产主义的下一阶段的发展蓄力，从而使共产主义

一步一个脚印地实实在在地建设起来。无论是从分配方式上讲，还是从剥削阶级的存在上讲，它都是完

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论是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上讲，还是从国家的存在上讲，它也是不同于共

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 
正如马克思所认为地，要想达到共产主义，首先就是要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否则人仍然停留

在对物的依赖上。其次就是全球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交往，即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关系存在。

在此前提下，未来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在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残余才会彻底消除，人与人不再是形式上

的平等，国家不再是政治国家，国家只是作为社会管理的形式短暂存在。 

4.2. 过渡阶段是个具有多阶段性、循序性、曲折性的阶段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明确，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当今的国内外学者，都认同过

渡时期的多阶段性、循序性和曲折性。我们不仅要坚定共产主义，更要明确这一阶段的多重属性。对于

过渡阶段的多阶段性，它有力地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因为这一转变的开端正是资本主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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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被推翻的时候，至于过渡时期的终点，马克思因为现实材料的缺乏并没有给出明确节点。所以，鉴于

过渡时期的理论难度，我们理应在实践发展中对其进行更具体的多阶段划分。对于过渡时期的循序性，

我们不仅有理论依据，更有现实教训。因此，我们要以史为鉴，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敢于从艰难曲折中

奋进，这样才能团结各族人民，带领他们不断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胜利。对于过渡时期的曲折性，

唯物史观的原理中的新旧事物关系就足以论证这一点。过渡时期作为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旧事物

的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势必会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的阻碍。另外，过渡时期的此阶段也一定会被

下一阶段所替代，进而下一阶段又会受到更高一级的阻碍。 
再观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仍然生产力发展水平居于高位、牢牢掌握科技优势、拥有

深厚的基础学科基奠等，但政治系统内部意见不一、金融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独占鳌头、新中间阶级的兴

起使得社会矛盾拉大……另外，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延续自身存在，进行时间修复和空间

修复。时间修复的主要手段便是用资本进行比如教育、医疗等的长期性的投资。空间修复的主要手段便

是将旧的空间中的过剩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到新空间，在新空间中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使资本实现

地理上的转移。而空间修复的之一方法实则体现了一种“剥夺性特质”，即对共同体的剥夺。生活中，

资本家用低成本收购房屋，提供给有购房需求的人，有购房需求但没有足够经济能力的那部分人就会转

向借贷，这样银行这类的金融机构就有了更多的运转，而借贷的那部分人又会因为还贷更加努力地劳动，

为资本家服务。这些新变化与新特征使得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化。这同样表明，要想

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绝非易事，它仍然有着旺盛且强大的生命力，还有着自我修复自我发展的空间。对此，

我们应该给予更多地关注，决不能因目前的些许建设成就骄傲自满。 

4.3. 明确我国正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定位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无论

是生产力还是社会关系上看，这并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但毋庸置疑的是，我国

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们是在一片荒芜中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它虽不是最先进的，但它所建立起来

的社会大厦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先驱者们曾经的猜想。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

所必须经过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不是任何一个要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必须经过的一个发展阶段。更无

法否认的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其存在差距，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注

定是有一定难度的。 
通过正确认识我国正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特征和发展规律，有利于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而科学认识并准确理解社会

发展的阶段，尤其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是明晰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思想渊源。社会

发展阶段论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它认为社会发展具有阶段性和历史性，并且不同的社会发展阶

段具有不同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阶级矛盾和社会意识形态等特征，其中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划

分对中国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社会发展阶段论将社会发展看作一个系统，将社会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

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整体性的认识。社会发展阶段论认为社会发展具有历史性，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因此对于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社会发展阶段论对于指

导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中国发展的阶段特征、规律以及解释中国各个历史

时期的社会发展现象，为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提供指导，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

继承性作用。 
以全球视野来看，中国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着民族特色、中国智慧和世界格局的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便是我们的独特标识，要坚持用四大自信去化解四大危险，用四大自信去面对四大考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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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上，我们不仅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还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

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阶段的划分告诉我们，未来社会发展过

程曲折且漫长，虽然有偶然的跨越式发展，但总体还是循序渐进的。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我

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开拓创新地与时俱进地看待和坚持。在新发展阶段，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制度、路线和方略，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更

好的发展水平，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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